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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甲為詐騙集團的首腦，於東南亞某一國家內設置電話詐騙的機房，由甲在國內指揮

監控整個詐騙行動，並分別由該詐騙集團的成員乙、丙、丁等人赴該地之通訊機房，

負責行電話詐騙。其以東南亞各國之人為詐騙對象，所得之詐騙所得，再從東南亞

匯回臺灣給甲，爾後再做不法所得的比例分配。其詐騙先後共三百次，得款新臺幣

數億元。後詐騙行動暴露，為當地警方所偵破，經解送回國，交予我國司法機關處

理。試問甲、乙、丙、丁之犯行應如何處理？（25 分） 

二、員警甲、乙執行巡邏勤務時，接到通報有超商搶案（強盜行為），二人立即趕抵現場，

將現行犯丙逮捕，經上手銬押解上車，於帶回警局處理途中，見前方發生車禍，處

理人員尚未抵達，遂通報勤務中心後，先行停車由乙下車處理，甲則於駕駛座開車

門警戒，並看管丙。丙趁甲視線轉移至車禍現場時，順勢從後座起身將甲推下車，

甲跌下車後，不及反應，丙迅即移至駕駛座，將警車開走。試問甲、乙、丙該當何

罪？丙所犯之罪應如何處理？（25 分） 

三、甲男乙女為夫妻，乙認為甲與丙女有婚外情，卻苦無證據，遂聘請徵信社跟蹤甲，

某日乙接到徵信社人員之電話，謂甲進入丙女住宅已有相當時間，請乙儘快趕到。

乙至丙宅時，以自備之萬能鑰匙開啟房門擅自進入，並用手機竊錄甲、丙於床上之

性交行為。不久乙向管轄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申告前述事實並請追訴處罰甲、丙二人，

檢察官偵查終結後向管轄法院提起公訴。請詳附理由說明乙自行蒐集之錄影帶證

據，得否作為裁判之依據？（25 分） 

四、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打電話向友人乙恐嚇取財新臺幣五百萬元，經乙與甲討

價還價一番，最終乙須交付新臺幣三百萬元，惟乙心有不甘報警處理，甲第二次電

話約定交付金錢時，遭警方錄音存證，且於取款時被逮捕，檢察官將前述錄音帶委

託刑事警察局鑑定，經聆聽比對法及聲紋儀聲紋圖譜比較法鑑定，認定係出於同一

人，並作成鑑定報告，不久甲被以恐嚇取財罪提起公訴；惟該錄音帶卻在寄送過程

中因郵差發生交通事故，致遭後方來車壓毀無法復原。請詳述理由說明該鑑定報告

可否取代遭車輛壓碎無法復原之恐嚇取財錄音帶，作為證明被告甲有罪之證據？

（25 分） 


